
 

 
273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該局持續配合場站查核及相關勤務作業時，一併進行檢視無障礙設施是否完善，並請

各客運業者持續加強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四)航空： 

1.國籍航空公司使用於大眾運輸（定期客運航班部分）之國籍航空器約有 135 架，目前

皆已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相關規定。 

2.有關國內線航班身心障礙者使用網路訂位訂票部分，本部民用航空局前已積極協調相

關航空公司研議修正網路訂位作業程序，目前華信、立榮、復興等航空公司已提供身

心障礙者網路訂位服務；另要求國籍航空公司加強關於身心障礙者訂位、機場服務及

劃位等人員之教育訓練，以提升人員之服務品質。 

(五)海運： 

本部所屬基隆等 4 港（含附屬港）均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70 條」規定

，完成無障礙設施之設置。各港定期客輪目前皆已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

法」相關規定，或採用專人服務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 

三、本部所屬各大眾運輸機關刻已完成無障礙設施之檢視，並持續辦理改善作業。後續年度，視各

大眾運輸機關改善情形將結合軌道、公路、觀光等方面，推展無障礙運輸旅遊服務，以建構

以「人本為導向」的無障礙交通運輸環境。 

（一七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大陸旅客來臺脫序行為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45） 

江委員就大陸旅客來臺脫序行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62 條及第 64 條，就損壞觀光地區或風景特定區之名勝、自然資源或觀

光設施及破壞生態等行為之行為人訂有罰則，各景區之主管機關得據以就上述不當行為之行

為人逕行處分；又為使導遊注意並及時勸導團體旅客之不當行為，交通部觀光局已修正「導

遊人員管理規則」第 27 條規定，責成導遊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發現所接待或引導之旅客有損

壞自然資源或觀光設施行為之虞，應立即勸止。針對大陸旅客於野柳地區之脫序行為，該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已請委外廠商「新空間國際有限公司」加強巡查及宣導相

關注意事項，如遊客有違規行為，除由該公司勸導及開立勸導單，風景區管理處辦理裁罰外

，目前並由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支援駐衛警 2 員協助執法，已有效遏止旅客

不當行為發生。 

二、為提醒大陸旅客來臺旅遊期間之安全維護及注意事項，交通部觀光局已辦理相關措施包括：編

印旅遊須知，於大陸觀光團入境時發送，以及規劃製作光碟，於遊覽車上播放；加強旅遊安

全、法治觀念及權益保障等旅客教育宣導；透過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轉知大陸海峽兩

岸旅遊交流協會，對來臺旅客加強宣導旅遊須知；透過協調機制，請風景、遊憩區各權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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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加強遊客管理與勸導及環境清潔維護之宣導，維護觀光品質。 

三、又為防止來臺大陸旅客影響國內治安及社會秩序，內政部警政署已於民國 100 年 6 月 20 日訂

定「警察機關因應陸客自由行治安維護實施計畫」，函請各地方政府警察局依規定督屬落實

執行，對大陸旅客於國家公園等園區有破壞環境及生態之行為，除該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等

單位依據主管機關所訂相關規定，配合執行查緝取締外，若大陸旅客於公共場所或旅遊景點

，有抽菸而不聽勸阻之情形，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即依「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處以當事人罰

鍰。另對大陸旅客來臺觀光，如有違規（法）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情事（如曾有犯罪紀錄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脫團行方不明等），經查證確實違反相關規定者，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即得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相關規定廢止其在臺停

留許可，並予以強制出境及管制一定期間內不得再入境。 

（一七四）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離退情報人員赴陸安全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5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85） 

江委員就離退情報人員赴陸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鑑於中國大陸對其刑法間諜罪時效採行永久追訴，在情報人員離退及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

，渠等再行赴陸仍有喪失人身自由風險。國防部已責成軍事情報局依「國家情報工作法」及

「情報人員離退及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通知作業要點」規定，落實通知義務，並長期宣

導「永不入陸」觀念。 

二、另為保障國人之人身安全與司法人權，針對我離退情報人員赴陸旅遊遭留置案件，行政院陸委

會於知悉或接獲家屬陳情案時，均儘速透過海基會或適當管道即時要求陸方，不應對我方人

員採取不當限制及侵害人身自由與安全，並應儘速獲得釋放。同時，該會亦協同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等相關機關對我公務人員（包含離退人員）加強赴陸安全宣導。 

三、又，本案尚涉國家安全局權責，行政院已轉請該局參考。 

（一七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原子能委員會於組織改造後將由二級

機關調整為三級機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819） 

邱委員就本院原子能委員會於組織改造後將由二級機關調整為三級機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未來核能安全組織設計，係在確保核安管制監控機制得以順暢運作前提

下予以嚴謹規劃。故未來科技部除設立所屬機關「核能安全署」，負責規劃與執行核能安全

管制事項及推動核能安全科技研究發展等事項外，行政院另將設「核能安全會報」，定期召


